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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975

公司简称：新五丰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年3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暨2017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母公司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45,530,

048.83元。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4,553,

004.88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0,977,043.95元，加上年初结转的未分配利润255,695,203.20元，累

计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296,672,247.15元。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17年末总股本

652,675,584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5,267,558.40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五丰 60097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雁飞 解李貌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

道” 19、20楼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

道” 19、20楼

电话 0731-84449588-811 0731-84449588-811

电子信箱 nwf_123456@126.com nwf_123456@126.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属畜牧行业，经营范围为畜禽养殖，农业种植，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收购（国家实行许

可证管理的除外）；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生物制品、有机复合肥、饲料添加剂、饲料、计算机软硬件（以上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投资食品加工业、管理顾问咨询业，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

易。（上述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由本企业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公司主营业务为生猪养殖、肉品销售以及饲料加工。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生猪、肉品和饲料。 自成立以来，

公司一直从事供港澳生猪业务，是国内活大猪出口商之一。 随着公司近年来积极推进生猪屠宰、冷链物流和

生猪交易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公司已建立集饲料生产、种猪繁育、商品猪饲养、生猪屠宰及肉品加工、冷链物

流、生猪交易于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布局，形成了生猪、肉品和饲料等层次丰富的产品结构，并实现生猪产品

在内地和港澳两个市场优化配置。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以生猪养殖为基础，建立了集饲料生产、种猪繁育、商品猪饲养、生猪屠宰及肉品加工、冷链物流、生

猪交易于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布局，通过构建高效的整体运营体系，实现了对产业链中各环节产品质量的控

制、产品结构的优化，使公司拥有生猪、鲜肉、冻肉等生猪产业链上的多样化产品种类以及生猪出口、内销、鲜

肉商超专柜、电话订购等丰富的多层次产品销售渠道。

1、生产模式

（1）生猪饲养

公司的生猪饲养包括自养模式和“公司+适当规模小农场”代养模式两种。 公司生猪自养实行自繁自养、

集约化、一体化的养殖经营模式，现有规模养殖基地13个。“公司+适当规模小农场” 代养模式是公司负责提

供仔猪、饲料、疫苗、兽药、技术指导及合格商品猪的回收、销售等一系列服务；合作农户负责提供符合公司要

求的猪舍及饲养工具，并负责猪的饲养管理、卫生、日常治疗等工作。公司与合作农户的合作是委托养殖行为，

合作农户须按照公司规定的生产管理办法进行饲养，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公司主要承担市场

经营风险，合作农户主要承担饲养过程中的风险。

（2）生猪屠宰及肉品加工

公司生猪屠宰主要由控股子公司广联公司负责，广联公司拥有每年单班70万头的生猪屠宰加工能力和4

万吨的冷库储藏能力，屠宰分割并加工成鲜肉、白条或冻品后对外销售。

（3）饲料生产

公司饲料生产主要由生物科技分公司和动物营养分公司负责。 其中，生物科技分公司生产复合预混合饲

料，动物营养分公司生产配合饲料、浓缩饲料。

2、销售模式

公司生猪销售包括出口和内销两大部分，生猪出口主要通过由商务部指定的五丰行有限公司、广南行有

限公司、香港农业专区有限公司和南光贸易有限公司等四家代理商在香港、澳门市场销售；生猪内销则是由

公司根据生猪出栏及市场情况销售给下游生猪贸易商户或食品加工企业。 生猪内销主要是以商品猪为主，主

要由客户在公司生猪销售信息平台上通过网上报价的方式进行销售。

鲜肉销售主要是公司通过优鲜食品、晨丰食品、广联公司以商超专柜、机构客户、社区专卖店、电话订购以

及销售肉产品深加工企业等渠道向终端消费者提供鲜肉产品。 公司冻肉业务则主要是冻肉收储和冻肉贸易。

饲料销售则主要是公司饲料生产加工自用（包括自养和代养）和对外销售，对外销售的客户主要包括饲

料经销商和下游养殖场。

（三）行业情况说明

1、生猪养殖行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但生产集中度仍然较低。 从事生猪养殖的主体长期以进行育肥养殖

的散户为主，养殖方式主要为庭院式散养。 虽近年来行业养殖方式正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但目前行业

仍处于集中度低、龙头企业亦缺乏定价权的局面。

2、猪肉需求量大，规模化发展空间广阔。 猪肉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副食品，猪肉消费长期占肉类消费比

重的60%以上。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8431万吨， 其中， 猪肉产量5340万吨， 增长

0.8%；年末生猪存栏43325万头，下降0.4%；生猪出栏68861万头，增长0.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环保要求更加严格。受史上最严新《环保法》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影响，环保要求进一步提高。

而《“十三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明确规定，“2017年年底前，各地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

殖户(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大力支持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标准化改造和建设。 ”

4、规模化养殖加快扩张，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并朝着一体化、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至2014年，

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达41.8%，比“十一五”末提高了7.3个百分点。 而根据农业部《全国生猪生

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至2020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将达52%。（数据来源：农业部

《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

5、湖南将继续大力推进适度标准化规模养殖。 湖南省养殖业工作会议提出，“十三五” 湖南养殖业要率

先实现现代化。 力争至2020年，基本形成技术装备先进、经营规模适度、一二三产业融合、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养殖业发展新格局。 围绕“十三五” 目标，全省将继续大力推进适度标准化规模养殖。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从事供港澳活大猪和生猪养殖业务，是内

地口岸公司中主要的活猪出口商之一，是湖南省大型生猪养殖企业之一。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777,786,

368.97

1,914,835,

202.05

-7.16

1,690,857,

643.06

营业收入

1,723,720,

756.85

1,691,374,

321.68

1.91

1,326,036,

66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11,986.59

196,621,

129.71

-77.16

36,962,

71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523,868.14

188,013,

789.17

-82.17

29,214,

97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3,407,

820.37

1,223,763,

392.18

-1.66

1,069,594,

26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118,

691.49

137,631,

260.63

3.99

85,856,

48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30 -76.67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30 -76.67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0 16.97

减少13.27

个百分点

4.21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32,414,433.61

431,560,

434.81

432,882,218.88 426,863,66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384,920.20 7,748,292.72 11,466,553.75 -7,687,78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3,266,977.33 6,647,564.64 10,580,429.27

-16,971,

10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841,633.90 80,803,735.37 14,402,739.19

-21,929,

416.9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5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68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

-5,000,

000

202,018,

546

30.95

52,083,

343

质押

70,000,

000

国有

法人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

0

104,166,

666

15.96

104,166,

666

质押

81,360,

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

10,416,

666

1.60

10,416,

666

无 0

国有

法人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0

10,416,

666

1.60

10,416,

666

无 0

国有

法人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4,950,000 0.76 4,950,000 无 0 其他

杨条沯 2,100,000 2,800,000 0.4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周纯萍 1,900,097 2,500,097 0.3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长沙新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922,000 0.29 1,922,000 无 0 其他

吴国良 400,000 1,363,000 0.2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NAM� KWONG� CEREALS���

OILS� AND� FOODSTUFFS�

COMPANY�LIMITED

0 1,140,026 0.17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南省粮油食品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24位董事、监事、中高层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除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2,372.0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1%；利润总额4,363.44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74.7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91.2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16%。

(1)生猪出口：本期完成生猪出口销售收入17,540.1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0.47%。 本期出口9.55万头，

较上年同期减少1.72万头，减少15.26%，其中自有猪场出口5.03万头，较上年同期减少1.88万头，减少27.21%。

出口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出口生猪数量下降，导致收入下降。

(2)生猪内销：本期完成国内销售收入68,390.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99%,原因主要是本期生猪销售

的数量增加。

(3)饲料营销：本期完成饲料销售26,634.43吨，较上年同期减少11.53%，完成销售收入7,800.40万元，收

入与上年同期比减少16.23%，销售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饲料的外销量下降。

(4)原料贸易及其他：本期完成销售收入11,600.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59.40%。 收入上升的原因主

要是根据市场的变化，增加了原料业务的销售。

(5)鲜肉业务：本期完成销售收入7,035.2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3.19%，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销售量下

降。

(6)冻肉业务：本期实现销售收入351.6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7.16%，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冻肉的销售

量下降。

(7)屠宰冷藏业务：本期实现销售收入59,599.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44%，主要原因是屠宰业务量的

增加。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7年5月，财政部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企业应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

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开始执行上述准则，并依据本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

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2017年1-6月公司收到财政贴息1,300,000.00元，冲减了“财务费用” 。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

2017年1-6月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财政部2� 017年4月28日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财会〔2017〕13号），要求本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本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修订并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

〔2017〕13号），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在利润表中

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了分类列报。 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

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2017年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

根据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对可比

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

收益列报。 将2016年度已计入营业外收入13,415.73元和营业外支出44,282.62元的资产处置净损失-30,

866.89元转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列示， 该调整对可比期间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湖南韶山长丰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山长丰）、深圳市晨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晨丰）、衡阳新五丰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新五丰）、湖南润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丰

投资）、湖南惠尔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尔丰）、湖南优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鲜食品）、湘潭健

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丰食品）、湖南大齐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齐畜牧）、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

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公司）、扎赉特旗天和粮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和粮食）、衡阳怡农生态农牧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怡农）、长沙科丰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丰龙）、湖南新永联物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永联）和耒阳新五丰生物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耒阳新五丰）14家子公司纳入本

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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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暨

2017

年董事会年度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暨2017年董事会年度会议

于2018年3月22日上午9：00在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楼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董事会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3月12日通过专人和传真方式送达至各位董事。 公司应参加表决

董事8名，实际到会董事8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规定。 邱卫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 经统计各位董事书面表决票，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预案

2018年公司主要财务预算报告如下：

预算营业收入：235,500.00万元；

利润总额为：4,508.00万元。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关于审议《公司总经理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4.�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度报告第四节）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母公司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45,530,048.83元。依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4,553,004.88元，当年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0,977,043.95元，加上年初结转的未分配利润255,695,203.20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

未分配利润为296,672,247.15元。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2017年末总股本652,675,584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5,267,558.4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

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预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11.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12.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8-018）

13.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14．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关联董事邱卫、朱志方、胡九洲、何军、马洪均回避了表决。

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5.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21）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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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暨2017年监事会年度会议

于2018年3月22日下午14：30在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楼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3月12日通过专人和传真方式送达至各位监事。 公司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

实际到会监事4名。 郑观民监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到会，授权陈慧监事代为表决，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统计各位监事书面表决票，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预案

公司2017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度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

公司2017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7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预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工作的实际情况。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9、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10、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11、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12、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监事会认为，此项关联交易审批流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该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它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预案。

此预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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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462号文核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91,977,666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5.76元，共计募集资金52,979.14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50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52,479.14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汇入本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

新增外部费用270.19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52,208.95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2-15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42,029.44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为945.06万元。 2017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1,128.22万元，2017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3.65万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0.0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南新

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分别与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招商银行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支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湖支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

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公司5个募集资金专户均于2017年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是保证公司正常的运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原计划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包括：偿还短期借款及补充“开展自宰冻猪肉业务” 项目、

“公司+适当规模小农场”饲养模式新增年出栏35万头生猪项目、耒阳哲桥饲料厂年生产配合饲料18万吨项

目、宜章现代农业园年出栏仔猪5万头项目和其他方面等流动资金。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实际已使用募集资

金52,208.95万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使用52,208.95万元，剩余可使用募集资金0.00万元。 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预案》，公司将

截止至2016年9月30日剩余可使用募集资金19,520.20万元， 以及2016年9月30日至变更日止剩余募集资金

新产生的银行利息、投资收益、扣除支付的银行手续费等，变更为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涉及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投向的变更， 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

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鉴

证报告，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2017年

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度

编制单位：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208.9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128.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注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157.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0.00%

承诺

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

重大

变化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52,

208.

95

52,

208.9

5

11,

128.

22

53,

157.66

948.71

[注2]

不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

52,

208.

95

52,

208.9

5

11,

128.

22

53,

157.66

948.7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项

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新

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

报告》(天健审〔2015〕2-143号)，截至2015年4月20日，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

为2,653.77万元，公司决定用本次募集资金2,653.77万元，

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置换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相关产品的情况

2015年5月29日， 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银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

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

况下，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6,000.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用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结

构性存款。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已经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

2015年6月2日，公司分别与长沙银行高信支行、长沙

银行汇丰支行、长沙银行月湖支行签订了《长沙银行对公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6,000.00

万元购买上述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期限为12个月。2016年6

月2日， 上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取得利息收入840.00万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向的预案》，公司将截止至2016年9月30日剩余可使用募集资金19,520.20万元，以及2016年9月30

日至变更日止剩余募集资金新产生的银行利息、投资收益、扣除支付的银行手续费等，变更为补充公司生产

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注2]：募集资金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为53,157.66万元，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52,

208.95万元差异948.71万元，系募集资金账户收到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用于补充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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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落实施行2017年财政部发布或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以及《关

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而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

行变更、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根据财政部2017年4月28日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财会〔2017〕13号），要求本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本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修订并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及报表格式的修订，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

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8年3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

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8年3月22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

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

〔2017〕13号），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在利润表中

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了分类列报。 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

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2017年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

2、根据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对可

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

置收益列报。将2016年度已计入营业外收入13,415.73元和营业外支出 44,282.62元的资产处置净损失-30,

866.89元转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列示，该调整对可比期间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

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

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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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公司对关

联方不会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3月22日，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邱卫、朱志方、胡九洲、何军、马洪均回避了表决。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树丞、陈斌、潘彬就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因此同意此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 经核查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

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湖南天

心种业

股份有

限公司

11,820.00 14.61 39.58 595.78 0.80

公司业务规

模的扩大，

同时充分发

挥与关联人

的协同效

应，采购量

相应增加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湖南天

心种业

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 5.32 0.00 0.00

合计 12,320.00 39.58 595.7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种业” ）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艳书

注册资本：6,6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369号星城荣域综合楼1317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1999年6月3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6年9月19日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7,719.24万元， 净资产为22,

693.24万元，营业收入为24,468.87万元，净利润为7,806.82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直接和通过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2.55%的股份，同时，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天心种业82.83%

的股份，天心种业为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规定，天心种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天心种业经营情况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公司的判断，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天心种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公司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即为向天心种业采购种猪、仔猪、商

品猪；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即为向天心种业销售饲料。

进一步明确公司与天心种业种猪、仔猪、商品猪、饲料产品交易的定价过程，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交易

定价策略如下：

（1）种猪

天心种业向公司销售的种猪产品，遵循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定价：

①天心种业当月向公司销售的种猪产品价格， 按照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

同类种猪的平均销售价格定价；

②若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种猪产品， 天心种业当月向公司销售的

种猪价格按照公司上一个月份向无关联关系第三方供应商采购同类种猪的平均采购价格定价；

③若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种猪， 且公司上一个月份未向无关联关

系第三方供应商采购同类种猪，天心种业当月向公司销售的种猪产品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仔猪

天心种业向公司销售的仔猪产品，遵循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定价：

①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销售的仔猪产品价格， 按照天心种业上周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

猪的平均销售价格定价；

②若天心种业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猪产品， 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销售的仔猪价格按

照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猪的平均销售价格定价；

③若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猪产品， 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销售的

仔猪价格按照公司上一个月份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供应商采购同类仔猪的平均采购价格定价；

④若天心种业上一个月份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仔猪， 且公司上一个月份未向无关联关

系第三方供应商采购同类仔猪，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销售的仔猪产品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商品猪

公司采购天心种业的商品猪，主要用于屠宰销售和出口港澳销售两种途径，其定价过程如下：

①用于屠宰销售的商品猪定价

公司商品猪的屠宰业务，主要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开展，湖南长

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每天对外向市场挂牌商品猪的收购价格定价。

天心种业向公司销售的用于屠宰的商品猪， 其销售价格按照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当

天对外向市场挂牌的商品猪的收购价格定价。

②用于出口港澳的商品猪的定价

公司采购天心种业的商品猪用于出口港澳， 采购价格按照公司采购用于出口的其他无关联关系第三方

的标准定价。

（4）饲料

公司向天心种业销售的饲料产品，遵循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定价：

①公司当周向天心种业销售的饲料， 按照天心种业前两周内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供应商采购同类饲料

的平均采购价格定价；

②若天心种业前两周内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供应商采购同类饲料产品， 天心种业当周向公司采购的

饲料价格按照公司前两周内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客户销售同类饲料的平均销售价格定价；

③若天心种业前两周内未向第三方无关联关系供应商采购同类饲料， 且公司前两周内未向无关联关系

第三方客户销售同类饲料，公司当周向天心种业销售的饲料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天心种业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专业资源

和优势，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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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4月1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4月13日 9点 30分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 19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4月13日

至2018年4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

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

7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8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暨2017年董事会年度会议及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暨2017年监事会年度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发布在2018年3月24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集团限公司、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75 新五丰 2018/4/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如出席人为委托代理人，除持前三项资料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外还需提供法人代表授

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请持股票帐户卡、身份证，如出席人为委托代理人，除提供前二项资料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

书、本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和方式：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18年4月1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

记手续。 此项登记手续的办理不作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异地股东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预先登

记，但登记资料正本需在会议开始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二）公司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 19楼

（三）联系电话：0731-84449593，0731-84449588-811� � � �传真：0731-84449593

（四）联系人：罗雁飞、解李貌、李程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暨2017年董事会年度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4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

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7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8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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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

十号———农林牧渔》的要求，公司将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公司主要产品2017年1-12月经营数据：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

比上年

增减

（%）

销售量比上

年增减

（%）

库存量

比上年

增减

（%）

生猪（万头） 55.02 49.23 11.67 10.22

饲料（吨） 219,524.58 26,634.43 1,648.16 7.60 -11.53 41.01

屠宰肉品（吨） 38,882.59 37,793.13 409.55 20.96 18.66 13.63

注：生猪生产量55.02万头，其中，以活猪销售44.71万头，以肉品销售10.31万头。生猪销售量49.23万头，其

中，自有活猪销售44.71万头，外购活猪贸易销售4.52万头。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550

，

2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江铃

B

公告编号：

2018-013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863,214,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2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江铃汽车，江铃B 股票代码 000550，2005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宛虹 全实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509

号

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509号

传真 86-791-85232839 86-791-85232839

电话 86-791-85266178 86-791-85266178

电子信箱 relations@jmc.com.cn relations@jm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和销售商用车、SUV以及相关的零部件。主要产品包括JMC

品牌轻型卡车、重型卡车、皮卡、轻型客车，驭胜品牌SUV，福特品牌轻客、MPV等商用车及SUV

产品。 本公司亦生产发动机、铸件和其他零部件。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31,345,746,

762

26,633,948,

551

17.69%

24,527,892,

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90,938,249 1,318,016,125 -47.58%

2,222,061,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63,940,402 867,270,667 -81.10%

1,588,133,

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4,814,163 4,593,392,536 -85.31%

1,924,813,

6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1.53 -47.58% 2.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1.53 -47.58% 2.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1% 10.74% -5.23% 19.56%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年末

总资产

26,383,760,

753

24,493,788,

810

7.72%

21,050,725,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2,572,401,

985

12,409,236,

276

1.31%

11,981,142,

07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155,676,

321

7,510,799,

583

6,768,705,

573

8,910,565,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8,607,698 324,295,392 90,627,836 47,407,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90,954,059 185,298,146 61,421,689 -273,733,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79,366,426 -19,876,426 -485,747,841

2,059,804,

85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

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30,482

其中

A股：24,

963

B 股 ：5,

51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4,733

其中

A 股 ：

29,136

B股：5,

59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3

%

354,176,

000

0

质押 0

冻结 0

福特汽车公司 境外法人

32.00

%

276,228,

394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

22,743,

584

0

质押 0

冻结 0

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

13,019,

61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3% 7,186,600 0

质押 0

冻结 0

JPMBLSA� RE� FTIF�

TEMPLETON� CHINA�

FUND�GTI�5497

境外法人 0.68% 5,848,450 0

质押 0

冻结 0

GAOLING�FUND,L.P. 境外法人 0.63% 5,439,086 0

质押 0

冻结 0

INVESCO� FUNDS�

SICAV

境外法人 0.58% 5,035,746 0

质押 0

冻结 0

TEMPLETON�

DRAGON�FUND,INC.

境外法人 0.56% 4,836,708 0

质押 0

冻结 0

TEMPLETON� GBL�

INVSTMT�

TRST-TMPLTN�

EMGNG�MKTS�SMALL�

CAP�FD

境外法人 0.46% 3,948,718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中国的汽车市场保持低速增长，全年汽车销售2,888万辆，同比

增长3.04%。

报告期内，为应对加剧的竞争挑战、更加严格的法规要求以及成本上升，公司致力于提升产

品质量、推动新产品研发、控制运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推出一系列销售策略积极应对市场

风险，全年实现整车销售310,028辆，同比增长10.32%；实现收入313.46亿元，同比增长17.69%；实

现净利润6.91亿元，同比下降47.58%，主要是为了顺应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共享化的发

展趋势，公司加大在新产品、新技术、新业务等各方面的研发及探索投入，以提升产品竞争力；同

时因为造车新势力的加入，以及传统竞争对手的价格竞争策略，使得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公司为

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带来的促销费用上升及销售结构的变化。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整车

28,390,845,

975.00

5,542,

924,957.00

19.52% 18.91% 5.58% -2.4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对本公

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2017年

1月1日

本公司将2017年度获得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项目。2016年度的比较

财务报表未重列。

不适用 不适用

2016年度

本公司将2017年度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利得

和损失计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2016年度的比

较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697,574）

（178,206）

875,78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8—011

200550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3月15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决议案。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3月15日至3月22日以书面表决形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到9人。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以书面表决形式通过以下决议：

1、批准向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提交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如下：

（1）自可供分配利润中，按总股本及每股0.32元计提分红基金；

（2）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分红派息预案：

每10股派送3.2元（含税）现金股息，按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863,214,000计算，共计提分

红基金276,228,480元。

B股股息将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换人民币的

中间价折为港币派付。

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卢松、王琨、李显君一致同意本议案。

2、批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3、批准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请参见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第四节内容。

本报告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批准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报告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批准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卢松、王琨、李显君一致同意本议案。

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批准公司《2017年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7年社会责任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批准《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邱天高先生、熊春英女士回避表决，其他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全文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9至2021年的外部审

计师，每年审计费用200万元人民币，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9年至2021年的内控审

计师，每年的内控审计费用为人民币55万元，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卢松先生、王琨女士、李显君先生一致同意上述续聘。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8－012

200550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8年3月15日至3月22日以书面表决形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监事5人，实到5人。

三、会议决议

与会监事以书面表决形式通过以下决议：

1、批准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批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并发表意见如下：监事会认为董

事会编制和审议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3、审阅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发表意见如下：

①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对生产

经营的各项环节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②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③根据公司营运情况，我们认为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是合理的，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内容是真实、准确的。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3月24日


